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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陶朱街道建工东路1号利用申科股份屋顶及建设车棚进行光伏建设。申科

3MW分布式光伏项目利用1个彩钢瓦屋顶，安装5104块585W光伏组件，利用10台300kW逆变转化为交流电，通过

1台1250kVA，1台2000kVA变压器就地升压为10kV，接入本项目新建的10kV开关站，通过1回10kV线路接入企业

配电网并网发电。

申科 4MW 分布式光伏项目利用 1 个彩钢瓦屋顶和 3 个混凝土屋顶及光伏车棚，安装 6833 块 585W 光伏组

件，利用 12 台 300kW 逆变器和 6 台 110kW 逆变器转化为交流电，通过 1 台 2500kVA，1 台 2000kVA 变压器就

地升压为 10kV，接入本项目新建的 10kV 开关站，通过 1 回 10kV 线路 T 接至国家电网输电线路并网。

项目 EPC 总承包单位由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桐乡科茂新能源有限公

司为本项目建设单位，江苏东电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监理单位。

2.编制目的

为了实现本工程的各项目标，依据目前电力工程建设标准，对涉及人民生命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

和其他公众利益的因素，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考虑保护资源、节约投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等政策要求的相关规定，针对本工程特点，特制定本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是工程建设标准中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环境保护和其他

公众利益、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规定的汇总，贯彻实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是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保证施工安全、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做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贯彻执行

工作，充分体现监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贯彻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作用，特制定本监督检查计划。

3.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号)

4)《电力监管条例》(国务院令第 432号)

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6)《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373号)

7)《关于开展电力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检查的通知》（国家电监 会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

电输（2006）8号）

8)《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20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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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发电厂变电所电气部分）

10)《电力工程达标投产管理办法》（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2006年版）

11) 国家及行业有关电力工程建设的技术与管理方面的规范、规程、标准

12）国务院令第 279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2006版

14）《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2009）642号

15）GB 50794-2012光伏发电施工规范

16）GB 50205-202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7）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18）GB 50172-201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

1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8-2010

4.监督检查计划与职责

工程阶段 监督检查计划 职责

施工准备阶段

组织学习《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管理规

程》（Q/GDW248）
总监、专监、安全监理

编制《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监督检查计划》
总监、专监、安全监理

审查《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施工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
总监、专监、安全监理

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检前，检查设计强制性条文执

行情况
总监、专监

施工阶段

检查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分项工程验收时审

核《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

专监、安全监理

分部工程验收时，检查施工单位执行强制性条文情

况，填写《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

总监

竣工验收阶段

复查《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并进行汇总，填写

《京能科技申科“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

筑工程强制性条文执行汇总表》、《京能科技申科

“3+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气工程强制性条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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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阶段 监督检查计划 职责

文执行汇总表》

工程项目投运前，应对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并提供检查报告。
总监

5.监督检查措施

5.1 总则

制定执行《强制性条文》组织机构、培训、执行计划、资金支撑计划和组织监督检查。制定本单位制定

执行《强制性条文》组织机构、培训、执行计划、资金支撑计划和组织监督检查形成记录并定期审阅签字。

加强制性条文培训，负责制定本专业执行《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监督检查形成记录并定期交本单位组长

审阅签字。

5.2 光伏组件安装

5.2.1 GB 50794-2012 规范中 5.3.1 光伏组件安装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1) 支架的安装应验收合格。

2) 宜按照光伏组件的电压、电流参数进行分类和组串。

3) 光伏组件的外观及各部件应完好无损。

5.2.2 GB 50794-2012 规范中 5.3.2 光伏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组件在安装前或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抽检测试。

2) 组件安装和移动的过程中，不应拉扯导线。

3) 组件安装时，不应造成玻璃和背板的划伤或破损。

4) 组件之间连接线不应承受外力。

5) 同一组串的正负极不宜短接。

6) 单元间组串的跨接线缆如采用架空方式敷设，宜采用 PVC 管进行保护。

7) 施工人员安装组件过程中不应在组件上踩踏。

8) 进行组件连线施工时，施工人员应配备安全防护用品。不得触摸金属带电部位。

9) 对组串完成但不具备接引条件的部位，应用绝缘胶布包扎好。

10)严禁在雨天进行组件的连线工作。

5.3 光伏支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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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GB 50794-2012 规范中 5.3.2 支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钢构件拼装前应检查清除飞边、毛刺、焊接飞溅物等，摩擦面应保持干燥、整洁。

2)支架的紧固度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中相关章节的要求。

3)组合式支架宜采用先组合框架后组合支撑及连接件的方式进行安装。

4)螺栓的连接和紧固应按照厂家说明和设计图纸上要求的数目和顺序穿放。 不应强行敲打，不应气割

扩孔。

5.4 汇流箱安装

5.4.1 GB 50794-2012 规范中 5.3.2 汇流箱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支架和固定螺栓应为镀锌件。

2）地面悬挂式汇流箱安装的垂直度允许偏差应小于 1.5mm。

3）汇流箱的接地应牢固、可靠。接地线的截面应符合设计要求。

4）汇流箱进线端及出线端与汇流箱接地端绝缘电阻不小于 2 欧姆（DC1000V）。

5）汇流箱组串电缆接引前必须确认组串处于断路状态。

5.5 箱变、逆变器及开关站安装

5.5.1 GB 50794-2012 规范中 5.5.2 采用基础型钢固定的逆变器、箱变，逆变器、箱变基础型钢安装的允许偏

差应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逆变器基础型钢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m mm/全长

不直度 <1 <3

水平度 <1 <3

位置误差及不平行度 - <3

1)基础型钢安装后，其顶部宜高出抹平地面 10mm。基础型钢应有明显的可靠接地。

2)逆变器、箱变的安装方向应符合设计规定。

3)逆变器、箱变安装在震动场所，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防震措施。

4)逆变器、箱变与基础型钢之间固定应牢固可靠。

5)逆变器、箱变内专用接地排必须可靠接地，100kW 及以上的逆变器、箱变应保证两点接地；金属盘门

应用裸铜软导线与金属构架或接地排可靠接地。

6)逆变器直流侧电缆接线前必须确认汇流箱侧有明显断开点，电缆极性正确、绝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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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逆变器交流侧电缆接线前应检查电缆绝缘，校对电缆相序。电缆接引完毕后，逆变器、箱变本体的预

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做好封堵。

5.6 电气二次系统

5.6.1 GB 50794规范中 5.6.1 二次设备、盘柜安装及接线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

及二次回路线接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设计要求。

5.6.2 GB 50794规范中 5.6.2 通信、远动、综合自动化、计量等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

5.6.3 GB 50794 规范中 5.6.3 安防监控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5.6.4 GB 50794规范中 5.6.4 直流系统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2的相关规定。

5.7 其他电气设备安装

5.7.1 GB 50794-2012规范中 5.7.1 高压电器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高压电器施

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7的相关规定。

5.7.2 GB 50794规范中 5.7.2 电力变压器和互感器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

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8的相关规定。

5.8 防雷接地

5.8.1光伏电站防雷与接地系统在施工中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的相关要求和设计文件的特殊要求。

5.9 建立以总监理工程师为第一责任人的强条监督检查工作体系，明确各岗位监理人员的强条监督检查工作

职责，是实现对《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进行有效监督检查的重要保障。

5.10 建立监理项目部技术标准目录清单，并进行现场配置和标识。掌握最新技术标准及规定，及时更新《工

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根据工程进展，对专业监理人员适时组织有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的学习与培训，

使其熟练掌握技术标准；监督执行国家、行业和国家电网公司颁发的相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5.11 在施工图会检前，监理项目部进行施工图预检，重点审查图纸是否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

要求进行设计，发现有不符合设计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及时向勘察、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提出书面意见和

建议。

5.12 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重点审查编制依据、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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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强制性条文实施措施是否符合要求，审查通过后报建管单位批准执行，保证工程项目执行施工强制性条

文的完整性；督促施工项目部进行“施工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的交底。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

行计划表见附表一、附表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安全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见附表四、附表五。

5.13 施工过程中，监督检查施工项目部对“施工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的执行，发现有不执行《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条文》任何条款的，应立即向责任单位的施工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拒不执行的应立即下发《监理工

程师通知单》，同时报告总监理工程师，并书面转发建管单位。当《监理工程师通知单》下发后仍然拒不执行

的应通过总监理工程师下发《工程暂停令》，直至该项工程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5.14 施工单位相关责任人应及时将强制条文实施计划的落实情况，根据工程进展按分项工程据实记录、填写

《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并报监理工程师审核。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样表）见附表

七。

5.15 在分部工程验收时，应由总监组织对施工单位执行强制性条文情况进行阶段性检查，检查结果填入《工

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并应由施工单位签证。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样表）见附表。

5.16 在工程竣工验收时，监理单位应及时对《工程设计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和《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

行检查表》进行复查汇总，对照经审批的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填写《工程强制性条文执行汇总表》，报建设

单位审核、确认。建筑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汇总表（样表）见附表，电气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汇总

表（样表）见附表。

5.17 作为实施强制性条文的原始资料，《工程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和《工程强制性条文验收汇总表》、《工

程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表》、《工程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应填写规范、数据真实，记录齐全，签证有效。

5.18 工程验收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条文，不符合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应及时要求责任单位进行整改，

并保存整改记录。未整改合格的，严禁通过验收。

5.19 工程项目投运前，应对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提供检查报告。

6.附 表：

附表《电气工程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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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计划表

工程编号

工程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强制性条文执行

标准

DL/T5210-2012

单
位
工
程

分
部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监
理
单

位

建
设
单

位

1 光伏系统电气工程 ● ● ●

1 配电柜安装 ● ● ●

1 开关柜型号、柜内设备型号核查 ● ○

2 开关柜安装检查 ● ○

3 开关柜“五防”闭锁装置检查 ● ○

4 开关柜交接试验及整体调试检查 ● ○

2 全站电缆施工 ● ● ●

1 电缆桥架安装 ● ○

2 电缆敷设 ● ○

3 电缆终端及中间接头制作 ● ○

4 电缆防火与阻燃 ● ○

5 交接试验 ● ○

3 全站防雷接地装置安装 ● ● ●

1 避雷带及引下线安装 ● ○

2 屋内接地装置安装 ● ○

3 交接试验 ● ● ●

注：1、●为该项强制性条文执行的责任主体单位，并负责填写相应表格。

2、○为该项强制性条文相关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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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设备接地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表 6.1.2）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内容 执行情况 相关资料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3.1.1 电气装置的下列金属部分，

均应接地或接零：电机、变压器、电

器、携带式或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金

属底座和外壳；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2 电气设备的传动装置；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3 交直流电缆的终端头金属外壳和

可触及的电缆金属护层和穿线的钢

管。穿线的钢管之间或钢管和电器设

备之间有金属软管过渡的，应保证金

属软管段接地畅通；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检查记录

4 电缆支架；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5 装有避雷线的电力线路杆塔；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6 装在配电线路杆上的电力设备；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7 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内，不接

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

中无避雷线的架空电力线路的金属

杆塔和钢筋混凝土杆塔。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8 承载电气设备的构架和金属外壳；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9 铠装控制电缆的金属护层；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10 互感器二次绕组。 接地检查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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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接地网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表 6.2.2）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内容 执行情况 相关资料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3.2.4 人工接地网的敷设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人工接地网的外缘应闭合，外缘各

角应做成圆弧形，圆弧的半径不宜小

于均压带间距的一半；

接地网敷设 已执行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2 接地网内应敷设水平均压带，按等

间距或不等间距布置；
接地网敷设 已执行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3.2.5 除临时接地装置外，接地装

置应采用热镀锌钢材，水平敷设的可

采用圆钢、和扁钢，垂直敷设的可采

用角钢和钢管。腐蚀比较严重地区的

接地装置，应适当加大截面，或采用

阴极保护等措施。

不得采用铝导体作为接地体或接地

线。当采用扁铜带、铜绞线、铜棒、

铜包钢绞线、钢镀铜、铝包铜等材料

作接地装置时，其连接应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接地材质、规格 已执行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判断腐蚀强弱 已执行

接地材质 已执行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接地连接 已执行

3．3．1 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应符

合设计规定。当无规定时，不应小于

0.6m。角钢、钢管、铜棒、铜管等接

地体应垂直配置。除接地体外，接地

体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装置连

接（焊接）部位外侧 100mm 范围内应

做防腐处理；在做防腐处理前，表面

必须除锈并去掉焊接处残留的焊药。

埋设深度 已执行

隐蔽工程验收签证

记录

防腐范围 已执行

防腐处理 已执行

3.11.3 接地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以下

要求：

1 接地极的型式、埋入深度及

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埋深 已执行 接地检查记录

型式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

2 穿过墙、地面、楼板等处应

有足够坚固的机械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 接地检查记录

3 接地装置的材质及结构应考

虑腐蚀而引起的损伤。必要时采取措

施，防止产生电腐蚀。

保护措施 接地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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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柜安装施工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表 8.0.2）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内容 执行情况 相关资料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2012

2.0.9 手车式柜的安装尚应符

合下列要求：

一、检查防止电气误操作的

“五防”装置齐全，并动作灵活

可靠。

动作灵活可靠 已执行 安装调试记录

电力电缆线路试验强制性条文执行记录表（表 13.8.2）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内容 执行情况 相关资料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2016

18.0.1

1 测量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测量 绝缘电阻值： 试验报告

18.0.1
5 检查电缆线路两端的相位

电力电缆相位检
查

检查结果： 试验报告



13

施工安全强条执行记录表

变电站工程施工安全强制性条文通用部分执行记录表

序号 强 制 性 条 文 内 容 执 行 要 素 执 行 情 况 相 关 资 料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变电所部分)》DL 5009.3—2013

1

3.1.3 施工单位的各级领导

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熟悉并

严格遵守本规程；施工人员必

须熟悉和严格遵守本规程的

有关规定并经考试合格方可

上岗。

施工单位的各级领导

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

教育培训

已执行 教育培训记录

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对

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培

训，并经考试合格后

上岗。

已执行 教育培训记录

2

3.1.4 在试验和推广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的同时，必须制定相应的安全

技术措施，经总工程师批准后

执行。

在试验和推广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的同时，必须

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

措施

已执行
已经过审批的

安全技术措施

3

3.1.5 从事特种作业或第二

工种的作业，必须按该工程的

有关规定，经培训、考试合格

并取得合格证，方可上岗。

特种人员应经相关培

训并持证上岗
已执行

特种人员岗位

证书

4

3.2.1.5 施工现场及其周围

的悬崖、陡坎、深坑、高压带

电区及危险场所等均应设防

护设施及警告标志；坑、沟、

孔洞等均应铺设与地面平齐

的盖板或设可靠的围栏、挡板

及警告标志。危险处所夜间应

设红灯示警。

施工现场危险点设防

护标志、围栏
已执行 现场检查记录

危险处设红灯示警 已执行
施工安全检查

记录

5

3.2.1.9 进入施工现场的人

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穿好

工作服，严禁穿拖鞋、凉鞋、

高跟鞋。严禁酒后进入施工现

场。

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做

好安全措施
已执行

经审批安全措

施

严禁酒后进入现场 已执行
施工安全检查

记录

6

3.3.2.11 照明、动力分支开

关箱，应装设漏电电流动作保

护器。

加装漏电保护器 已执行
低压电器

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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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强 制 性 条 文 内 容 执 行 要 素 执 行 情 况 相 关 资 料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变电所部分)》DL 5009.3—2013

7

3.3.2.14 电气设备附近应配

备适于扑灭电气火灾的消防

器材。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

应首先切断电源。

配备消防器材 已执行
施工安全检查

记录

发生火灾首先切断电

源
已执行 安全施工措施

8

3.4.1.5 在易燃、易爆区周围

动用明火，必须办理动火工作

票，经有关部门批准，后采取

相应措施后方可进行。

办理动火工作票 已执行 工作票

采取防护措施 已执行 安全施工措施

9

3.6.1.9 高处作业必须系好

安全带(绳)，安全带(绳)应挂

在上方的牢固可靠处。高处作

业人员应衣着灵便，衣袖、裤

脚应扎紧，穿软底鞋。

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

措施
已执行 施工记录

10

3.8.1 一般规定

3.8.1.1 起重工作

a）重大的起重、运输项

目，应制定施工方案和安全技

术措施。

b）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

必须办理安全施工作业票，并

应有施工技术负责人在场指

导，否则不得施工。

1） 重量达到起重机械额

定负荷的。

2） 两台及以上起重机械

抬吊同一物件。

3） 起吊精密物件、不易

吊装的大件或在复杂场所进

行大件吊装。

4） 起重机械在输电线路

下方或距带电体较近时。

制定施工方案及安全

措施
已执行

经审批的施工

方案及安全措

施

办理安全施工作业票 已执行
安全工作票

（全员签字）

施工技术负责人现场

指导
已执行 施工记录

11

3.8.1.3 起重机的操作人员

a） 起重机的操作人员必

须经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方

可上岗。

起重机操作人员培训

考试
已执行

特种人员上岗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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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强 制 性 条 文 内 容 执 行 要 素 执 行 情 况 相 关 资 料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变电所部分)》DL 5009.3—2013

12

3.9.1.5 进行焊接或切割工

作，必须经常检查并注意工作

地点周围的安全状态，有危及

安全的情况时，必须采取防护

措施。

检查工作场所采取防

护措施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13

3.9.1.7 严禁在储存或加工

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周围

10m范围内进行焊接或切割工

作。

易燃易爆10m范围内

禁止切割工作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14

3.9.1.13 焊接或切割工作

结束后，必须切断电源或气

源，整理好器具，仔细检查工

作场所周围及防护设施，确认

无起火危险后方可离开。

焊接或切割工作结束

后，检查无隐患方可

离开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5

3.9.2.3 电焊机的外壳必须

可靠接地或接零。不得多台串

联接地。

外壳接地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16

3.9.2.9 严禁将电缆管、电缆

外皮或吊车轨道等作为电焊

地线。在采用屏蔽电缆的变电

站内施焊时，必须用专用地

线，且应在接地点范围内进

行。

接地方式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接地范围 已执行
安全检查记录

安全施工措施

遇六级大风停止工作 已执行 安全施工措施

17

4.2.4 吊装

4.2.4.1吊装工作开始前，应

制定施工方案及安全施工措

施。重大吊装工作应经总工程

师批准后方可进行。

吊装施工方案及安全

施工措施
已执行

经审批的方案

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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